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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 

僑務委員會 111 年海外文化教學輔導計畫  

一、 計畫目的：為協助海外僑界辦理文化活動，推廣臺灣優質文化及

加強海外僑民對臺灣多元文化之認識，爰本年因應疫情並配合海

外各地僑校（社、團）需求，規劃輔導各地以自聘文化教師辦理。 

二、 辦理地區：亞洲、大洋洲、非洲及中南美洲等地。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僑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 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各地僑校（社、團）   

五、 輔導單位：本會華僑文教服務中心、派有本會駐外人員之館處，

以及無本會派駐人員但近年向本會提出計畫申請並積極配合之

駐外館處。 

六、 辦理時間：111 年 3 月至 11 月。   

七、 辦理方式： 

（一） 考量目前新冠肺炎(COVID-19) 國際疫情嚴峻，相關防疫、

隔離措施以及群聚規定不一，爰暫緩遴派國內文化教師赴

海外支援，調整以當地自聘文化教師視情況以實體或線上

形式辦理。 

（二） 經費：以前揭自聘文化教師方式辦理可申請補助，本會將

依本會補助僑團辦理社教活動經費評分基準表或輔助海外

僑校暨僑教組織經費評定標準表評量結果酌予補助。 

八、 申請程序：各主辦單位詳實填妥自聘文化教師教學調查表（附表

①、②）並備齊相關活動企劃書，送經輔導單位審核並填具評估

意見，並於 111 年 2月 14日前送本會核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 主辦單位配合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 開班原則：本計畫主要以海外僑校學子或僑團成員為對象，

惟主辦單位得視情況鼓勵在地文化種子教師參與學習。 

（二） 教學安排：本年活動以當地自聘文化教師或結合國內各大學

相關系所採實體或線上形式辦理，教學環境應考量課程性質

妥善規劃。採線上教學者，應依課程規劃，並於開課前配送

教學材料，以確保學習效果；另逢本會 90 週年慶，相關活

動可適時協輔融入結合，共同慶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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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活動成果：主辦單位於文化教學活動完成後，應辦理成果發

表，以展示教學成效 

（四） 文宣：主辦單位應於活動場地、成果發表會及相關文宣資料

中，明顯標示本會會徽（LOGO）或會銜，並列本會為指導

或贊助單位。 

（五） 經費核銷：教學活動全程由主辦單位規劃辦理；若有本會經

費補助，活動辦理結束後，請主辦單位填寫辦理文化教學活

動成果報告表、收支清單（如附表③、④）及受補助金額之

原始支出憑證正本，經由輔導單位送本會核銷。  

十、 輔導單位配合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 評估作業：確實評估主辦單位各項條件，主辦單位應具備

妥適規劃課務與教材安排之條件。  

（二） 成果發表與結報： 

1. 協導主辦單位於文化教學活動完成後，辦理實體或線上成

果發表，以展示教學成效。 

2. 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彙報文化教學過程及成果發表會辦理

情形（含照片、剪報等），併請主辦單位確實填送成果報告

表暨收支清單（附表③、④）核轉本會；如有重大教學成

果或文宣績效則請隨時彙報。  

（三） 其他協輔事項： 

1. 建議主辦單位邀請在地民俗文化種子教師或結合國內大學

相關系所學生擔任講師。 

2. 建議各主辦單位後續應積極安排學員參與僑界各項活動展

演，展現文化學習成果，並宣傳臺灣多元文化。 

3. 本計畫各項表件均請以電腦繕打，除以正式公文寄送本會

外，電子檔並請傳送至承辦人信箱：ejingwang@ocac.gov.tw。 
 


